
黄酒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生产及生产辅助区域）

机修（熟曲）车间、包装材料仓库施工项目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黄酒产业园项目（一期）工程已由绍兴市越城区发改局 以2019-330602-15-03-033834-001 批

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 自筹，出资比例为100%，项目业主为，招标人为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

限公司 ，委托代理机构为浙江翔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

生产及生产辅助区域）机修（熟曲）车间、包装材料仓库 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本项目投资估算 227029.1 万元，工程概算 216571.72 万元，其中建安工程造

价 124578.22 万元，建设规模：总用地面积 430 亩，新增建设用地 430 亩，总建筑面积 378000 平

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620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6000 平方米，新增建筑面积 378000 平方

米。项目设计生产能力为：黄酒 10 万 KL/年，瓶酒、小坛酒灌装 10 万日 KL/年，大坛酒灌装 2万

KL/年，糟烧白酒 2550KL/年，本次新增工程为：115 机修（熟曲）车间、116 包装材料仓库，建筑

面积 10050 平方米，最大单跨 32 米，建设地点：绍兴市 。

2.2 招标范围：施工图范围内 115 机修（熟曲）车间、116 包装材料仓库建筑主体等施工内容

（不包括工艺设备安装）。具体包括但不限于土建工程、钢结构工程、仓库堆场、雨水系统、电气

系统、消防系统、通风系统等，本项目建筑面积 10050 平方米，最大单跨 32 米；具体范围及内容

详见施工图及标底预算书。本次招标建安工程造价：3850.0667 万元 。

2.3 施工总工期： 263 日历天 。

3.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 具备 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 资质；

3.2 具备有效的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主要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企业经理、企业分管安

全生产的副经理、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A类证书；

3.3☑自 2018 年 1 月 1 日以来承接过 单项施工合同价 3000 万元（或总建筑面积 1万平方

米）及以上的工业建筑项目施工业绩；

投标文件中须同时提供施工合同、竣工验收证明（包括：竣工验收记录或竣工验收证书或竣工

验收报告或竣工验收备案表，如提供竣工验收记录，还需提供完工证明并加盖业主公章）；若以上

资料还不能体现业绩要求, 则须提供业主证明（有项目业主盖章）。

“工业建筑”定义以《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GB 51245-2017）中的定义为准，工业

建筑“由生产厂房和生产辅助用房组成，其中生产辅助用房包括仓库及公用辅助用房等”。

3.4 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3.5□（招标人需要增加的、符合法律法规的其他要求）。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
3.6 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建筑工程专业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同时具有有

效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B类证书。如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在建合同工

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知书发出日期，或者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则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开始时

间，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验收合格或合同解除日期）担任项目负责人（包括工程总承包项目中的

施工负责人）的，不得以拟派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参加本次投标；

3.7□（招标人需要增加的、符合法律法规的其他要求）。

（三）其他： 企业具有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程建设项目年度登记资格并

在有效期内。

3.8☑拟派施工现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具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C类证书,

人数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设置及专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配备办法》（建质﹝2008﹞91 号）的规定；




